




永教基字〔2025〕11号


永福县教育局
关于撤销永安乡军屯小学等八所学校
（幼儿园）的通知

各乡镇中心校、初中，县直各学校（园）：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管理，规范办学行为，优化教育资源，促进我县基础教育健康发展。经研究，决定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撤销永安乡军屯小学、永安乡喇塔小学、罗锦镇金福小学、苏桥镇盘洞小学、苏桥镇大埠小学、永福镇西滨幼儿园、堡里镇小天使幼儿园、罗锦镇林村小天使幼儿园。
上述八所学校（幼儿园）撤销后，原校（园）招生范围的学生就读校（园）分别调整如下：
一、在原永安乡军屯小学、永安乡喇塔小学就读的学生到永安乡永安小学或永安乡太和小学就读。
二、在原罗锦镇金福小学就读的学生到罗锦镇江月小学或罗锦镇罗锦小学就读。
三、在原苏桥镇盘洞小学、苏桥镇大埠小学就读的学生到苏桥镇苏桥小学或苏桥镇树桥小学就读。
四、在原永福镇西滨幼儿园、堡里镇小天使幼儿园、罗锦镇林村小天使幼儿园等三所幼儿园就读的幼儿，根据就近入学的原则，由家长自愿选择到其他幼儿园就读。


永福县教育局
  2025年9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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